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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市宝鹰建设控股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2020年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会后事项的承诺函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圳市宝鹰建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公司”或“宝

鹰股份”）2020 年度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以下简称“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申请

已于 2021 年 5 月 10 日通过贵会发行审核委员会（以下简称“发审委”）的审核，

并于 2021 年 5 月 27 日取得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深圳市宝鹰建设控股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1768 号）。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经审慎核查后承诺，自前次报送会后事项之日（2021

年 9 月 9 日）起至本承诺函出具日期间（以下简称“本次会后事项期间”），发行

人无贵会《关于加强对通过发审会的拟发行证券的公司会后事项监管的通知》（证

监发行字[2002]15 号）（以下简称“《15 号文》”）、《股票发行审核标准备忘录第

5 号（新修订）——关于已通过发审会拟发行证券的公司会后事项监管及封卷工

作的操作规程》（以下简称“《备忘录 5 号》”）和中国证监会《关于再融资公司

会后事项相关要求的通知》（发行监管函[2008]257 号）（以下简称“《257 号文》”）

中所述的可能影响本次发行上市条件及对投资者做出投资决策有重大影响的尚

未披露的重大事项，亦不存在其他会影响本次发行上市的事项。具体情况如下： 

（一）发行人 2017 年度、2018 年度财务报告经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审计，2019 年度、2020 年度财务报告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审计，并分别由前述审计机构出具了“瑞华审字［2018］48500004 号”、“瑞

华审字［2019］48500005 号”、“大华审字[2020]008331 号”、“大华审字

[2021]0010048 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二）招商证券出具的专项核查意见和发行人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中没有

影响发行新股的情形出现。 

（三）发行人在本次会后事项期间受到的金额在 5,000 元以上的行政处罚情

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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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佛山市南海区大沥镇人民政府因发行人全资子公司深圳市宝鹰建设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鹰建设”）违反《广东省工资支付条例》的相关规定，

于 2021 年 10 月 14 日向宝鹰建设出具[2021]（南）沥综执人社罚罚字 7 号《行

政处罚决定书》，对宝鹰建设处以罚款人民币玖万圆整的行政处罚。 

根据佛山市南海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大沥分局出具的说明函，宝鹰建设

的上述违规行为已及时配合整改，并未造成重大社会危害，该等违规行为不属于

重大违法违规行为。 

2、长沙市岳麓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于 2021 年 10 月 11 日向宝鹰建设出

具岳人社监罚字[2021]第 076 号《劳动保障监察行政处罚决定书》，因宝鹰建设

违反《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对宝鹰建设处以罚款人民币伍万圆整的行政

处罚。 

根据长沙市岳麓区劳动保障监察大队出具的说明函，宝鹰建设已就上述违法

行为及时进行了整改并缴纳了相关罚款，并未造成严重社会危害。 

除前述情形外，在本次会后事项期间，发行人不存在其他金额在 5,000 元以

上的行政处罚情况。 

（四）发行人在本次会后事项期间，受国家宏观房地产政策调控、疫情和公

司业务转型等因素影响，经营业绩同比下滑。此外，截止 2021 年 9 月 30 日，发

行人和恒大地产仍有应收款项账面价值 407,098.12 万元，其中应收商业承兑汇票

账面价值 127,961.26 万元；发行人持有的商业承兑汇票中到期未兑付账面价值总

计 49,542.91 万元，其中恒大地产开具给发行人的商业承兑汇票中到期未兑付账

面价值合计为 47,589.31 万元，其他客户开具的商业承兑汇票中到期未兑付账面

价值合计为 1,953.60 万元。 

发行人业绩变化情况可能对发行人未来盈利能力造成不利影响，但不构成本

次非公开发行的实质性障碍。 

（五）发行人在本次会后事项期间没有发生重大资产置换、股权、债务重组

等公司架构变化的情形。 

（六）发行人在本次会后事项期间主营业务没有发生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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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本次会后事项期间，发行人于 2021 年 9 月 22 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

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同意聘任薛依

东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此外，发行人于 2021 年 10 月 14 日披露，近日收到公

司副总经理温林树先生、曾智女士和王晖先生提交的书面辞职报告，因工作调整，

温林树先生、曾智女士和王晖先生申请辞去公司副总经理职务，辞去上述职务后，

上述人员将继续在公司子公司担任职务。根据《公司法》《深圳市宝鹰建设控股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上述高级管理人员的辞职报告自送达公司

董事会之日起生效，其辞职不会影响公司的正常运营。详情参见发行人披露的《关

于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辞职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85）。 

（八）发行人在本次会后事项期间没有发生未履行法定程序的关联交易，且

没有发生未在申报的尽职调查报告中披露的重大关联交易。 

（九）本次会后事项期间，经办发行人本次业务的保荐机构、会计师事务所、

律师事务所未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受到有关部门的行政处罚，亦未发生更换。 

（十）发行人没有进行盈利预测。 

（十一）发行人及其董事长、总经理、主要股东在本次会后事项期间没有发

生重大的诉讼、仲裁和股权纠纷，也不存在影响发行人发行新股的潜在纠纷。 

（十二）发行人在本次会后事项期间没有发生大股东占用发行人资金和侵害

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十三）在本次会后事项期间没有发生影响发行人持续发展的法律、政策、

市场等方面的重大变化。 

（十四）发行人的业务、资产、人员、机构、财务的独立性在本次会后事项

期间没有发生变化。 

（十五）发行人主要财产、股权在本次会后事项期间没有出现限制性障碍。 

（十六）发行人在本次会后事项期间不存在违反信息披露要求的事项。 

（十七）发行人在本次会后事项期间不存在其他影响发行上市和投资者判断

的重大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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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本保荐机构认为：宝鹰股份在本次会后事项期间没有发生《15

号文》、《备忘录 5 号》、《257 号文》中所述的影响本次发行及对投资者做出投资

决策有重大影响的尚未披露的重大事项。发行人会后事项不存在导致发行人不符

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

股票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规定的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条件的情形。 

特此承诺。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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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市宝鹰建设控股集团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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